
胡適對禮教的觀念與態度

●  周昌龍

中國傳統社會秩序的維護，除了

依賴法律之外，禮是具有更根本性的

綱紀。民國之後，禮教問題首先是尊

孔的問題。禮是儒家理想中維護政治

社會秩序的方法，主張禮治必先認同

儒教，在形式上尤須表示尊孔，實行

祀孔大典。民國成立的第三年，國家

政治會議議決祀孔典禮，袁世凱以大

總統名義發出尊孔令，特別強調政體

與禮俗的關係，而歸本於道德即孔子

之道，強調「政體雖取革新，而禮俗要

當保守」。袁世凱希望通過尊孔來恢復

禮治秩序，以舊禮教填塞新政體，與

康有為的孔教會形成一種表面上的上

下呼應之局。針對此一現象，陳獨秀

提出孔子禮教專屬於「封建時代」的論

斷，認為儒家禮教中的綱常道德、家

庭本位精神、男女關係、婦女生活

等，都與人格獨立的現代精神相抵

觸，不能不先破除。他進一步宣布，

道德問題與尊孔問題無關，像守舊派

對當時人心風俗所指責的「臣不忠、子

不孝、男不尊經、女不守節」等，都只

是不尊孔，而不是不道德1。

陳獨秀的言論其實還須經過一層

史實和論理問題的思辨。第一，陳氏

視禮教為一不變不動的整體，由孔子

時代一直沿襲至近世，忘記了孔子並

不能制禮作樂，現有禮教乃是歷史合

成的而非天才制成的；也忽略了秦漢

之間禮法合流，禮已非醇儒之禮的重

要史實。宋代朱熹就已感歎：「遭秦滅

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

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2朱熹被

視為禮教家的代表，而其言如此。陳

獨秀對這些具體的歷史真相顯然全未

措意。其次，家庭本位是否真與現代

生活相抵觸？依黑格爾一派的「現代」

哲學（陳氏思想應屬於這一派），獨立

的國家位於獨立的個人之上（請參閱註

解dp），則以中國哲學中道德價值中心

的家（姑設是），取代德意志哲學中道

德價值中心的國，又有何不可？何以

見得家一定是宗法封建的，而「軍國」

則是現代的3？如果家庭本位並不全

然違反「現代」精神，如同當時新知識

界普遍認同的國家本位一樣，則禮教

中的這一重要部分是否能繼續作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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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立國精神」而存在？日本學者島

田虔次、美國學者狄百瑞（William T.

de Bary）等均已充分論證，明代陽明

學中實含有堅實的個人主義（indivi-

dualism）或人格個人主義（personalism）

思想4。而在陽明學中，獨立的個人

（中國定義的）與家庭之間並不相悖，

這問題值得深思。第三，忠、孝、節

等名詞作為陳獨秀所指責的禮教內

容，即三綱規範下對君絕對的忠，對

父絕對的孝，及女子僅據名份而來的

絕對的節等，自然可視為不合理及與

現代生活不相應的陳舊道德。但這些

內容是否真正的孔子之教？若孔子之

教不是三綱而是合理的忠、孝、節等

倫理道德，則現代人如何能贊同不

忠、不孝、不守節此一道德表述方

式？孔子作為一種歷史表徵，又為何

不能作為一種民族文化表徵，由國家

規定祀孔典禮？這些問題，陳獨秀似

乎從未認真思考過，他固然提出了人

格獨立的觀念作為「現代生活」的表

徵，很可以開展一套理論，但是，理

論卻始終未曾開展。胡適，雖然有時

也未免輕斷、草率，卻是一直都有作

這方面的思考。

胡適對尊孔的態度

1914年胡適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留

學期間，知道康有為等人正大力提倡

以孔教為國教，他並不忙®為文駁

斥，卻在給他的朋友許怡蓀的一封信

上，列出了大大小小共三十九個問

題，從立國需不需要宗教開始，到有

甚麼可以取代宗教。這些問題，他「亦

不能自行解決也，錄之供後日研思」。

在孔教本身的問題上，他提出「如復興

孔教，究竟何者是孔教」的疑問5。胡

適要求澄清的是，被尊或被反的孔

教，到底是古代經典（有些成於孔子之

前）中的精義，還是古宗教的遺留，還

是孔子自己的思想，還是經後人解

釋、改進的孔子思想如宋明理學，還

是也包括先秦以來歷秦漢至明清的歷

史習慣在內？當魯迅發表《狂人日記》

攻擊禮教吃人時，他攻擊的其實主要

是歷史習慣。當吳虞在〈吃人與禮教〉

等文中呼應魯迅的批判而大肆攻擊儒

家「制禮之心」時，他其實是混淆了孔

子基本教義與歷史習慣之間的界限。

當施存統倡言「非孝」引發軒然大波

時，他並未意識到自己所非的，已不

止是三綱之孝，而也包括了人類合理

的親情之孝。這一切，都只為少問了

一個問題：到底真正的孔子之教是甚

麼？當孔教的內涵尚一團漆黑時，則

所謂尊孔將從何尊起，反孔是反孔渣

孔滓或孔精孔華，便都成為疑問了。

1916年，胡適讀到梁啟超附在

《管子》一書之後的〈中國法理學發達史

論〉，認為「有足取者」，同時也有所不

滿。當時胡適正在哥倫比亞大學以「先

秦名學史」為題撰寫博士論文，遂在日

記中作成與梁氏商榷的劄記長文6。

梁啟超用法的觀念重新組織先秦

儒家思想。根據《易．繫辭》「天垂象，

聖人則之」、《書．洪範》「天乃錫禹洪

範九疇，彝倫攸F」、《詩．烝民》「天

生烝民，有物有則」等文獻資料，推

論儒家法理思想屬於自然法（law of

nature，或natural law），在自然法中又

屬於有主宰的自然法。儘管如此，儒

家亦未嘗不重視人類心理，故未演變

成墨子的「天志」，而演變成孟子「心之

所同然者」。「心之所同然」其實與「自

然法本天」之觀念相一貫，蓋人心所同

者受實之於天，故心之所同然即天之

垂則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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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但他認為梁啟超未能明瞭先秦儒

學中自然法與「理法」（law of reason，

胡適以為又可以譯為「性法」）交承授受

之關係。依胡適的說法，自然法是儒

家最早的法理學說，以《易．繫辭》為

代表（當時胡適仍相信孔子作《易》）；

《中庸》所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是自然法到性法的過渡階段；到

孟子提出「心之所同然者，謂理也，義

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

知天矣」等說法，便已是「純然性法」

了。故孟子代表了儒家法理觀念從自

然法到理法的「進化」7。

梁啟超又引證，儒家認為人民之

公意即是天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

我民聽），所以立法之標準即在人民公

意，但因為只有聖人才能知道真正的

人民公意（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

之），所以「惟聖人宜為立法者也」。梁

氏認為，這是儒家走上主權在君，而

十七八世紀歐洲學者走上主權在民之

途的原因。但儒家主權在君的主張，

最後一樣是體現人民公意，並非秦漢

以後君主專制之比。

梁氏之說，未免將先秦儒學過份

理想化，與其師康有為孔子托古改制

之說貌離神合。先秦儒學如果已經達

到類似後世歐洲君主立憲的政治思

想，則儒教便只須光復，初無待於革

新改造了。

另一方面，梁啟超「人民之真公

意，惟聖人為能知之」的推論，又未免

將聖人捧得太高，這樣，聖人成了人民

公意的惟一體認者與代言人，這樣一

個局面，正是獨裁者賴以產生的烏托

邦溫�8，先秦儒學如果真有此主張，

學說中便不免潛藏有獨裁之種籽。

胡適指出，儒家如孟子已經從主

權在君移到主權在民，〈萬章〉篇中「堯

以天下與舜，有諸？」及「至於禹而德

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兩

段文字，均強調「天子不能以天下與

人」，而必取決於「民受之」與否，所論

主權皆在民而不在君。但主權在民與

立法權在民是不同的概念，未可混為

一談。孟子固主張主權在民，而未

嘗言立法權在民，這是歷史的限制，

「不可遽責古人」。蓋吾國歷史上本無

國民立法之制，在歐洲，則教會之大

會議（Council），法國自1302年開始

之États-Généraux，英國的巴力門

（Parliament，原意為大會議）9，皆國

民立法機關之前導，在此之前，更

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可供取法。

吾國以無此背景，故孟子言民權而

無所取法，未能出現民主立法之政

局。

比較胡適與梁啟超討論儒家法理

觀之文字，我們不能不承認，青年胡

適在此一學術問題上，較之當時思想

界權威之一的梁啟超，對儒學更能持

一種平和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他

肯定儒學在歷史上的進步意義，也指

出其歷史局限。胡適稍後能夠在短短

幾年內取代陳獨秀新文化運動發言人

的地位，固然有其客觀因素，也未嘗

沒有主觀因素在內。

胡適在劄記最後劃成圖表（參右

頁），解釋歷史上禮治與法治錯綜複雜

的關係。當然，圖表中所示墨子出於

孔子正名思想，法家刑名、勢治兩派

出於儒墨等，是較為複雜的學術史問

題，胡適所見未必具有說服力，也非

本文擬探討的範圍。這Ë值得注意的

是，胡適將先秦至漢的儒教分成了四

個階段：孔子的「正名」，與墨子同時

的「制治」，與戰國申不害、商鞅同時

的「禮治」，漢以後的「政治」。

關於「制治」，胡適引《左傳》載叔

比較胡適與梁啟超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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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對禮教的 105
觀念與態度

向所言：「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即以定制為治之意。「政治」一名，胡

適說是「以政為治，包舉禮俗法律而調

和之」，是胡適認知的孔教，至少有禮

治的孔教與政治的孔教之分。前者行

於戰國以前，為重制重禮的儒學，後

者行於漢以後，為混和禮俗與法律的

帝國儒學。

這種從歷史細部發展中切實掌握

儒學發展流變的作法，與一般人簡單

地劃分先秦真儒學與秦漢後偽儒學的

作法不同。胡適並不認為先秦儒學已

經十全十美、有醇無疵，也不認為孔

子一定要提倡民主思想。在《中國哲學

史綱要卷上》一書討論儒家思想的進程

時，胡適逕指孔子時候的儒家是「極端

倫常主義的儒家」，是「重君權的儒

家」，後來惹起了楊朱、墨翟的反動，

儒家才不得不變換本身的倫理觀念，

於是《大學》、《中庸》等「儒書」中便有

了重視個人的理念，於是出現尊崇個

人、鼓吹民權的孟子bk，完成了先秦

既重禮治也重制治（孟子之前學說的留

存），重個人更重倫理（原始孔子之教）

的先秦儒教。所以早在大一統專制帝

國成立，混合了禮俗與法律之前，儒

教就已經是一個複雜的混合體。歷代

注重的儒教，其重心容有不同，其複

雜性則是一樣的。

胡適這些有關孔子思想和儒學發

展的學術討論，在論證上當然可以引

起許多爭執，如孔子是否主張「極端的

倫常主義」和「君權立義」，是否不主張

民主等，這些需要另外寫專文來討

論。這Ë所呈現的事實是：胡適通過

其「一家之言」，論證了孔教或禮教本

身在各個時代所存在的一致的複雜

性。這種複雜性使孔教或禮教不可能

只根據五經四書的精義成立，也不可

能只根據二千五百年的歷史習慣成

立；也就是說，它不可能被分解為簡

單的合理或不合理，而只能被還原為

歷史真相。胡適晚年對自己的儒教觀

有過一番自我剖白，他說bl：

有許多人認為我是反孔非儒的。在許

多方面，我對那經過長期發展的儒教

的批判是很嚴厲的，但是就全體來

說，我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

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

尊崇的。我對十二世紀新儒學（Neo-

Confucianism）（「理學」）的開山宗師的

朱熹（按：開山兩字可能是譯文之

誤），也是十分崇敬的。

揆諸上述胡適客觀小心的學術態

度，這段「晚年定論」應該是可信的。

當然，胡適也曾特別聲明「我是一個不

贊成儒教的人」。不贊成的原因，是

「我們只認儒教為一大宗，但不認他為

唯一大宗。儒家固有真理，老莊墨翟

也有真理」bm。

無為（老子）

禮治（儒）

治術－無為 制治（儒）

　　 政治(漢以後)

正名（孔子） 　　

尚同（墨）
刑名（商鞅）

勢治（尹文） 法治（韓非）

　　（慎到） 　　（管子）

（申不害）

胡適認知的孔教，至

少有禮治的孔教與政

治的孔教之分。前者

行於戰國以前，為重

制重禮的儒學，後者

行於漢以後，為混和

禮俗與法律的帝國儒

學。這種複雜性使孔

教或禮教不可能只根

據五經四書的精義成

立，也不可能只根據

二千五百年的歷史習

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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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成立之後，對家族組織的法

源依據，即有關親屬法部分並未即時

作出相應改革。民國元年（1912）政府

明令宣布親屬法問題繼續沿用光緒

三十四年（1908）法律館所修訂的「大清

現行刑律」（該刑律於1910年12月頒

行），稱「現行律民事有效部分」，亦即

繼續用與禮教密切相關的帝國時代律

例來規範民國的家庭組織。其中如「家

政統於家長」，禁止分財異居，及婦女

的七出之條等，均一仍舊貫。民國四年

（1915）北洋政府修成「民律親屬編草

案」，在很多地方仍參照®宣統三年

（1911）修成的「大清民律草案．親屬

編」，民十四年（1925）訂立第二次「民

律親屬編草案」共82條，均未正式頒

行bn。法令變革速度緩慢，民間風俗

的變遷亦同樣緩慢。有人在民國九年

（1920）的時候這樣描寫bo：

今中流以上之家族，猶有兄弟叔姪

同居，而忠厚之家，且以能多留養

異姓親屬為美談。是皆不能謀獨立

生活之人，懶惰成性，不以倚賴為

恥之故。

胡適1912年在美留學時，曾計

劃用英文撰寫《中國社會風俗真詮》

（The Defense of The Chinese Social

Institutions），內容包括祖先崇拜、家

族制度、婚姻、守舊主義、婦女

地位、孔子倫理哲學等，「為祖國辯

護」bp。英文題目是清清楚楚的Defense

（辯護）一字，中文則寫成「真詮」，表

明是要尋求這些制度的真實意義。可

見在辯護行為的背後，胡適其實是抱

®一種信心，相信中國傳統風俗制度

有合理的形成與存在之道，而並不是

像當時一些西方教士和商人所描繪的

那樣，都是野蠻風俗。

奉養父母是胡適維護中國家族制

度的一個重要理由，兩年後（1914）的

6月7日，胡適再次引述自己這個觀點

說：「吾常語美洲人士，以為吾國家族

制度，子婦有養親之責，父母衰老，

有所倚仗。此法遠勝此邦個人主義之

但以養成自助之能力，而對於家庭不

負養贍之責也。」bq

但是否真應該就此維護大家族制

度？對胡適而言，這主要並不是一個

社會效能（如老人問題）的問題，而是

一個倫理問題。孝親或敬養老人是符

合倫理道德的，大家族制度最能發揮

其倫理效應，這是事實。但另一方

面，個人獨立也是同樣重要的倫理道

德，大家族制度在這方面卻有嚴重的

反效果。在上述6月7日的引文下面，

胡適即抒述了他對大家族制度的負面

看法，認為大家族最後會導致依賴

性，實有大害。

要舉出這種家族依賴性的實例，

並不需要遠求，胡適自己就有這樣一

個大哥br，這還不算，被胡適稱為「隻

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吳虞，便曾經為

父親多用了家族財產，影響其個人權

益而與其父互毆，造成轟動成都紳學

界的「家庭革命」事件。吳虞後來並為

文埋怨中國的法律制度對子弟繼承財

產權利缺乏保障bs：

在外國有法律為持平以補倫理之不足，

如財產問題是已。濫用財產，即無異侵

其子一份子之權利也。中國偏於倫理一

面，而法律亦根據一方之倫理以為規

定，於是為人子者，無權利之可言。

人子將繼承家業視為當然，並因

此怪責其父濫用財產，「無異侵其子一

胡適認為大家族制度

最後會導致依賴性，

實有大害。要舉出這

種家族依賴性的實

例，並不需要遠求，

被胡適稱為「隻手打

孔家店的老英雄」吳

虞，便曾經為父親多

用了家族財產，影響

其個人權益而與其父

互毆，造成轟動成都

紳學界的「家庭革命」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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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子之權利」，這種權利觀念真是超

西方的了。這種口吻偏偏又出自一位

新文化運動領導人，更構成了一幅極

滑稽、極不調和的畫面，而造成這種

畫面出現的原因，便是依賴性三個

字。

當胡適後來走出集體主義取向的

黑格爾哲學體系，而傾向於易卜生和

杜威時，個體獨立才變成優先的價

值，依賴絕對不被容忍。親情、奉養

父母等當然仍然是胡適的關懷點bt，

也是他自己一生奉行不渝的道德操

守ck，但已不能與個人獨立的價值並

駕齊驅了。

個人本位與家庭本位這兩種倫

理取向的消長，清楚地反映在胡適

1919年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綱要

卷上》中。在討論先秦儒學思想的發展

時，胡適指出：「孔子雖注重個人的倫

理關係，但他同時又提出一個仁字，

要人盡人道，做一個成人。」但孔門正

傳弟子子游、子夏、曾子等人，卻又

提出兩大觀念，一個是孝，一個是

禮，後來漸漸發展成中國社會兩大勢

力。

曾子大力發展的孝的哲學，後來

在《禮記．祭義》和《孝經》等書中發揮

至極致。在胡適看來，這種孝的人生

哲學的根本觀點，是不承認個人的存

在。「我並不是我」，不過是我父母的

兒子，「我的身並不是我，只是父母的

遺體」，於是孔子的成人之教便變成成

兒之教，個人在孝的倫理下完全屈

服。胡適對此作出結論說cl：

這是孔門人生哲學的一大變化。孔子

的「仁的人生哲學」，要人盡「仁」道，

要人做一個「人」。孔子以後的「孝的人

生哲學」，要人盡「孝」道，要人做一個

「兒子」。這種人生哲學，固然也有道

理，但未免太把個人埋沒在家庭倫理

Ø面了。

司馬光《居家雜儀》中規定：「凡

為子婦者，毋得蓄私財」，他的理由

是：「夫人子之身，父母之身也。身且

不敢自有，況敢有私財乎！」cm這正好

印證了胡適的理論，當人子之身只是

父母之身時，卑幼的人格就被家長的

人格所吸收，個人也就埋沒在家庭倫

理中了。胡適在1914年開始思考易卜

生主義cn，《留學日記》中有關家庭制

度問題的反覆辨疑，代表了個人主義

的逐漸成長。1918年〈易卜生主義〉中

文稿寫定之後，胡適在這方面的思考

也就告一段落：家庭本位背負®「依賴

性」的惡名走下倫理舞台，「把你自己

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的易卜生主義co，

則聚集了個人獨立的新倫理之光，吸

引了一代青年的注意，用胡適自己的

話來說，「這篇文章（〈易卜生主義〉）在

民國七、八年間所以能有最大的興奮

作用，和解放作用，也正是因為他所

提倡的個人主義在當日確是最新鮮又

最需要的一針注射」cp。

因為重視獨立的個人，所以胡適

在中國哲學中很留意「身」的觀念，與輕

身重心的宋明儒學傳統頗有不同。在

論述《大學》一書時，胡適就用了「個人

之注重」這個標題，將修身的「身」等同

於「個人」，認為《大學》「把修身作一切

的根本」，格致正誠是修身的工夫，齊

治平是修身的效果，因此，「這個身，

這個個人，便是一切倫理的中心點」。

不取「孝的人生哲學」，而另立「修身的

人生哲學」cq。胡適這種以「身」為中心

的人生哲學，很接近明儒王艮（心齋）

的淮南格物說。胡適在宋明儒學中揚

程朱而抑陸王cr，但對陽明弟子王艮

所創的泰州學派卻另眼相看cs。

當胡適走出集體主義

取向的黑格爾哲學體

系，而傾向於易卜生

和杜威時，個體獨立

才變成優先的價值，

依賴絕對不被容忍。

親情、奉養父母等當

然仍然是胡適的關懷

點，也是他自己一生

奉行不渝的道德操

守，但已不能與個人

獨立的價值並駕齊驅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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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ct的

「孝的人生哲學」，原有重大差異。胡

適既肯定了個人獨立的優先性，則家

庭本位主義和「孝的哲學」便往往成了

反襯的批判對象，造成一種「反傳統」

的假象。

當胡適仍然在家庭本位與個人本

位兩種倫理標準中游移時，中國婚姻

制度也成為他思考的一個焦點。在他

早年為《競業旬報》撰寫的社說〈婚姻

篇〉中，他並不認同「現在的新學家」所

說的「中國婚姻，是極專制的，是極要

改做自由結婚的」dk。相反，他所重視

的是父母沒有用心經營他們的專制

權，把兒女終身大事視同兒戲，或憑

媒婆，或任算命，以致造成種種弊

端。他於是「參酌中外的婚姻制度，執

乎其中」，提出「救弊之法」：「第一

是，要父母主婚；第二是，要子女有

權干預。」dl至於主權和干預權到底如

何分配，以及「主」「幹」之間無法參酌

調和時又如何？胡適就沒有再討論

了。

留美時期，胡適繼續為中國婚姻

制度辯護。他甚至認為中國女子所處

地位高於西方女子，因為中國女子婚

姻皆由父母主持，自己便可以顧全廉

恥名節，不必暴露在婚姻市場上，終

日與男子周旋，取悅於男子。而西方

的婚姻自由，則是「墮女子之人格，

驅之使自獻其身以釣取男子之歡心

者」dm。他將這層心得寫成英文稿公開

發表，文章中除了複述以上重點之

外，還添了一段頗具思辨性的理論依

據dn：

今日西方世界已開始認清這樣一個事

實：婚姻不只是個人的事，而是有其

社會意義的，並因此引發了大規模的

優生學運動，主張國家干涉婚姻，且

立法要求雙方當事人出具健康和家族

紀錄文件。這比父母干涉更為專橫，

卻在社會效用的基礎上被合理化了。

正如你們的優生法例在婚姻具有社會

意義的事實上被合理化，中國婚姻制

度的合理性同樣也可以在這樣的事實

中找到：婚姻不只是跟小倆口有關，

也跟整個家族有關。

這Ë胡適用家族利益作為中國傳統婚

姻制度的依據，並且將家族利益觀跟

西方的社會效用觀相提並論，形成一

種東方式的婚姻倫理觀體系。在這個

體系中，個人與家族、親情與愛情、

女子婚前尊嚴等問題，都比在西方體

系中獲有更充分的思考機會，都可以

供東西方的倫理哲學家、社會學家或

人類學家作更深入的研究。

在發表上述意見的時候，胡適還

在康乃爾求學，康大當時是黑格爾學

派的重鎮，胡適在康大後期既主修哲

學，對該學派自不能無所接觸。在《胡

適留學日記》中留下了一條資料，顯示

胡適當時所受黑格爾國家主義影響

的情況。胡適對《老子》「三十輻共一

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段話作出解釋

說do：

譬之積民而成國，國立之日，其民都

成某國之民，已非復前此自由獨立無

所統轄之個人矣。故國有外患，其民

不惜捐生命財產以捍禦之，知有國不

復知有己身也。故多民之無身，乃始

有國。

胡適在這段劄記之後自注：「此

為近世黑格爾（Hegelian）一派之社會

說國家說，所以救十八世紀之極端個

人主義也。」對黑格爾而言，國家是個

胡適早年為《競業旬

報》撰寫的社說〈婚姻

篇〉中並不認同「中國

婚姻，是極專制的，

是極要改做自由結婚

的」。相反，他所重

視的是父母沒有用心

經營他們的專制權，

把兒女終身大事視同

兒戲，或憑媒婆，或

任算命，以致造成種

種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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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志與自由的外在實現，一個自由

人就是一個可以認同國家所賦予的義

務與責任的人dp。因此，國與民可以

憑精神理念（the idea of spirit）打破此

疆彼界，如魚水般兩忘於江湖。在

這樣一種思想背景中，胡適只要將

國家轉成家族，當然也就可以相安無

事了，中國在本身的歷史架構中重視

家族利益，正如西方在其歷史架構中

重視社會利益一樣，並沒有甚麼不

對。

但到了民國六年（1917）3月，胡適

就否定了自己三年前的見解，他在上

述用黑格爾國家說闡釋《老子》「三十輻

共一轂」的劄記後面加上一段按語dq：

此說穿鑿可笑，此「無」即空處也。吾

當時在校中受黑格爾派影響甚大，故

有此謬說。

民國六年時胡適正在哥倫比亞

大學準備提交博士論文，已成為「杜威

信徒」，故有此「謬說」之說。在婚姻

觀上，胡適也脫離了家庭倫理本位的

思考，變成以「自立」為第一要義。人

的第一要務，是「個人須要充分發達

自己的天才性，要充分發展自己的個

性」dr，在女子，則要有「超於良妻賢

母人生觀」的「自立精神」，「人人都覺

得自己是堂堂地一個人」ds，才有可能

組織自立而不倚賴的家庭，才能產生

良善的社會。

結論：禮的自由化

胡適有些通俗性的批判言論，常

被人視為過於偏激，除了著名的「打倒

孔家店」口號之外，如他在〈信心與反

省〉一文中說dt：

講了七八百年的理學，沒有一個理學

聖賢起來指出裹小腳是不人道的野蠻

行為，只見大家崇信「餓死事極小，失

節事極大」的吃人禮教。

又如他說ek：

中國有子孝婦順底禮教，行了幾千

年，沒有甚麼變遷。

這兩處對禮教的攻擊，都犯了以偏概

全的毛病，不是慎思明辨的態度。有

時，胡適也會暫時失去學術的嚴謹

性，將學術研究也變成批判武器，如

他就曾在一篇學術性的文章中，將學

術意義上的理學視為「不近人情的社會

禮俗」之成因，而大張撻伐el。

儘管存在®這些缺失，胡適對傳

統禮教的基本態度仍然是比較客觀、

理性的。當陳獨秀認為「孔子倫理」就

是「君臣尊卑」，而得出「凡尊崇孔子倫

理，而不贊同張勳所言所行，為其人

之言不顧行者也」的「邏輯」時em，胡適

很難得出這種「邏輯」，因為他知道將

孔子倫理等同於君臣尊卑這個前提是

靠不住的。孔子固然尊君，但更重視

「成人」之教。胡適在客觀的哲學史研

究上已經探究過這些歷史真相，他自

不可能真將儒學整體簡單化為「孔家

店」而隻手打倒。對胡適而言，「禮教

的討論只是要重新估定古代的綱常禮

教在今日還有甚麼價值」en？這Ë有兩

個重點，一是所討論的為「綱常」禮教

而非「成人之教」的禮，二是側重於禮

教在今日的價值。

當胡適選擇以「失節事極大」、

「子孝婦順」等陳述方式來表述禮教的

性質時，他所表述的顯然不是包括「成

人之教」在內的孔門全部禮教內容，而

是選擇性的「綱常」禮教，亦即只強調

民國六年時胡適正在

哥倫比亞大學準備提

交博士論文，已成為

「杜威信徒」，在婚姻

觀上，胡適也脫離了

家庭倫理本位的思

考，變成以「自立」為

第一要義，這才有可

能產生良善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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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吃人的禮教」。這種簡單化的F

述方式，與其說是胡適個人的膚淺，

毋寧說是「革命」時代的情緒反映，它

不是學術認知，而是大眾化的社會文

化批判。

但禮教的破壞——革命式的破

壞，基本上而言，主要是針對®綱常

禮教而發的，並不是對禮的全面性破

壞。以禮在家族制度上的效用而言，

胡適反對「五世同居的大家庭」eo，理

由已見第二節所述，但他絕不反對合

理的、經個人反省之後的孝道。胡適

對母親的孝行及因此而強受的婚姻，

已有很多學者作過陳述，較不為人所

知的是，胡適在成名之後，還在家書

中告訴母親，因為有人誇讚了一句「鐵

花老伯應該有適之兄這樣的後人」，

讓他「聽了這話，心Ë很歡喜」ep，因

為：「我在外邊，人家只知道我是胡

適，沒有人知道我是某人的兒子。今

次忽聞此語，覺得我還不致玷辱先人

的名譽，故心Ë頗歡喜。」eq

同樣的，胡適反「貞節牌坊」式的

女德，而對自己母親守節撫孤、周旋

諸子諸婦之間、閉戶飲泣的種種傳統

婦道美德，則表彰不遺餘力。甚至將

母親因聽信俗傳割股可以療病之說，

於是割臂肉和藥以治其胞弟的故事詳

盡描述，其文字直可入列朝列女傳中

而不覺歧異。文字如下er：

先母愛弟妹最篤，尤恐弟疾不起，老

母暮年更無以堪；聞俗傳割股可療

病，一夜閉戶焚香禱天，欲割臂肉療

弟病。先敦甫舅臥廂室中，聞檀香爆

炸，問何聲？母答是風吹窗紙，令靜

臥勿擾。俟舅既睡，乃割左臂上肉，

和藥煎之。次晨，奉藥進舅，舅得肉

不能嚥，復吐出，不知其為姊臂上肉

也。先母拾肉，持出炙之，復問舅欲

吃油炸鍋巴否，因以肉雜鍋巴中同

進。然病終不愈。

這段文字當然也可以理解為胡適

哀憐其母之愚誠而作，然而，「吃人的

禮教」這個概念始於魯迅成名小說〈狂

人日記〉，在小說所控訴的種種禮教

吃人的文化現象中，孝子割股療親，

正是受攻擊的重點之一。胡適既接受

「吃人的禮教」這種表述方式並為之推

瀾，他不該輕易漠視「割肉」與「吃人」

之間的意義聯繫，堂而皇之地用如此

細膩入神的筆觸寫出如此一幕血淋淋

的場景。然則，是怎樣的一種思想邏

輯，可以讓胡適在提倡新文化攻擊「吃

人的禮教」的同時，用全副心思描寫割

臂療疾這樣的孝行（胡母割臂的基本動

機是：尤恐弟疾不起，老母暮年更無

以堪），而不覺得抵觸矛盾？

答案在於真情兩個字。禮本來有

重情實和重文飾或節制兩層意義。《論

語》中孔子論禮，最為人熟知是重情實

的幾處談話，如：「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

戚」，「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

仁，如樂何？」但孔子有時也強調禮的

節制作用，如〈為政〉篇說：「道之以

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

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泰伯〉：

「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

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這兩種

意義在後世都有所發展，重視節制

意義的如《禮記》的〈王制〉、〈祭義〉、

〈禮運〉等篇，而重視情實意義的以

鄭樵〈禮以情為本〉一文最富思想史價

值。

鄭樵認為禮的節文是「積」的，是

後起的、外加的，情才是本然的、內

胡適反對「五世同居

的大家庭」，但他絕

不反對合理的、經個

人反省之後的孝道。

然則，是怎樣的一種

思想邏輯，可以讓胡

適在提倡新文化攻擊

「吃人的禮教」的同

時，用全副心思描寫

割臂療疾這樣的孝

行，而不覺得抵觸矛

盾？答案在於真情兩

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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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的。所以禮之本是情而不是文，文

再怎麼講究，未必有情的厚密。這種

強調禮意之真情的態度，也正是胡適

在五四時代對待禮教的態度。胡適在

改革喪禮時，把這種態度發揮得最為

明顯。

胡適母歿於1919年11月，噩耗傳

至時，胡適正準備為北京通俗講演社

講演「喪禮改良」。在青年學生的殷盼

下，胡適對自己的家族喪禮作了大膽

的改革。首先在訃帖設計上，胡適不

用「不孝⋯⋯禍延孝妣」、「孤哀子泣血

稽顙」等舊習俗的標準格式，只說先母

病歿於某時某地，署名是「胡適謹

告」，不鬧「無意識的虛文」。

受弔的傳統規矩是弔客來弔時主

人男婦舉哀，客去哀止。大戶人家弔

客多的，還得僱人代哭。胡適認為這

是「作偽的醜態」，引古人「哀至即哭」

之意，「哭不必做出種種假聲音，不能

哭時，便不哭了，決不為弔客做出舉

哀的假樣子」。

胡適故鄉徽州也是朱子的故鄉，

代代有禮學專家，祭禮最講究，一獻

之禮，賓主百拜，每一個祭總得兩三

個鐘頭，從家祭到送祭，要鬧上七八

天。胡適認為那都是在「做熱鬧，裝面

子，擺架子」，他改為本族公祭與親戚

公祭兩次，每祭公推一人主祭，其餘

陪祭，「十五分鐘就完了」。

在喪服方面，出殯時他穿麻衣，

不戴帽，不執哭喪杖，不用草索束

腰。不戴帽是因為不用俗禮高梁孝子

冠，但沒有適合的禮帽，所以用「表示

敬意的脫帽法」；不用杖是因為根本做

不到半死的樣子，不必裝「杖而後行」

的門面。殯後應有三年喪服，要穿戴

布棉袍、布帽、白帽結、白鞋。胡適

前後共穿了五個多月的喪服，便在天

熱時換下改穿綢紗了。有人問他行的

是甚麼禮，他說是《易傳》說的太古時

「喪期無數」之古禮，這種「古禮」最為

有理，因為「人情各不相同，父母的善

惡各不相同，兒子的哀情和敬意也不

相同」，所以「最好辦法是『喪期無

數』，長的可以幾年，短的可以三月，

或三日，或竟無服」。不但期限自由，

連服制也不必受限，「親屬值得紀

念的，不妨為他紀念成服；朋友可以

紀念的，也不妨為他穿服」。以胡適

對他母親的感情，當然不止五六個月

的紀念，但胡適又認為，紀念的方法

很多，何必單單保存這三年服制？

他說es：

我因為不承認「穿孝」算「孝」，不承認

「孝」是拿來穿在身上的，所以我決意

實行短喪。

由此可見，胡適判斷一種禮制是

否應有規範性的標準，主要是立足在

個人情實上，也就是他所說的「尊重良

心的自由」et。他所重視的是禮制背後

的個人內在真誠的問題，所反對的是

虛偽與壓制。但事實上，禮所代表的

不止是這非黑即白的兩個區域，它主

要的功能其實更多發揮在一個中間地

帶──意義建構和象徵的世界。這些

牽涉到現代詮釋學的問題，思想一貫

質直的胡適顯然並不願多作思考，正

如他在文學批評上從不思考象徵主義

方面的問題一樣。《禮記．檀弓下》早

已說過：「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禮道則不然」；〈禮器〉則說：「禮

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胡適對禮作

直情主義的思考方式，在思辨深度上

顯然不足，在廣度上也有欠恢宏。他

主要的貢獻，是促使禮教自由化，將

禮制從秦漢以來「外壓」導向的發展形

式，轉為強調「內生」導向的新思潮。

胡適母歿於1 9 1 9年

11月，噩耗傳至時，

胡適正準備為北京通

俗講演社講演「喪禮

改良」。在青年學生

的殷盼下，胡適對自

己的家族喪禮作了大

膽的改革。首先在訃

帖設計上，不用「不

孝⋯⋯禍延孝妣」、

「孤哀子泣血稽顙」等

舊習俗的標準格式，

只說先母病歿於某時

某地，不鬧「無意識

的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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